
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中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  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独立董事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我们对安

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中相

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

关于使用不超过 50,000.00万元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，我们审阅并查

询了会议文件等有关资料，认为该事项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

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购买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

销售的安全性高、流动性较好、中低风险、保本或非保本型的理财产品，总体风

险可控，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，适当增加现金管理收益，合理降低财务

费用，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，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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